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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聲稱使用「二次創作」一詞，「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」，「會令分辨是否侵
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，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」，這說法
是極度無稽的。「二次創作」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，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
義，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，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，分別都非常清晰，在學術界
中可謂眾所周知。諮詢文件的用詞是「戲仿作品」，英文是「parody」，這字可以解
作「戲仿作品」，亦可以解作「戲仿」個手法本身。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，很多時豁
免的不是「作品」，而係「目的」。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「戲仿作品」，只係方便向
大眾解釋，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「為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」，即
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。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，其實好有
分別 。另外，有人要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，製作網民有機
會提出抗辯。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。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
仿作品，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，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
論刑責，公眾根本看不到，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
民。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，在三個方案揀一個，實在瞎子摸象。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
整得這麼零碎，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

